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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業單位進行大量裁員時，依法須提出解僱計畫書。請說明解僱計畫書的

內容、通知順序、協商方式，以及作成協議書的方式。（25分）

二、為確保企業內工會的組織和運作，避免雇主侵犯工會組織權、集體協商權

和爭議權，請說明我國工會法之工會會務假，以及禁止雇主不得為特定行

為之規定。（25分）

三、勞工立法中，為貫徹保障勞工權益，賦予主管機關對違法事業單位限期改

正之權力，屆期仍未改正者，按次連續處罰。請說明團體協約法中適用限

期改正和連續處罰的違法事由，以及其裁罰認定方法。（25分）

四、為求行政主管機關有效執行勞動基準法，於立法中增設「檢查機構」和「申

訴」兩個機制。請說明檢查機構職權和申訴保護程序。（25分）


